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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第 3786 次會議 

                                民國 111 年 1 月 13 日 

    討論事項(四)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擬具「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經羅政務委員秉成等審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案。 

說明： 

一、 促轉會函以，「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自 106 年 12 月 27 日

公布施行迄今已逾 4年，未曾修正，經實務運作檢討，認

現行規定尚有不足處，致影響人民權益，本會爰擬具「促

進轉型正義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 案經羅政務委員秉成邀集相關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理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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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三、 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 增列平復行政不法為促轉會應推動、辦理之事項。（修

正條文第 2條） 

（二）增訂刑事審判期間其他拘束人身自由之裁定或處分、檢

察官或軍事檢察官因追訴所為之處分為立法撤銷之範

圍，修正塗銷前科紀錄之範圍及增訂司法救濟程序。（修

正條文第 6條及第 20 條） 

（三） 增訂促轉會平復行政不法之要件及方式。（修正條文第

6條之 1） 

（四） 增訂修正條文第 6 條第 3 項第 2 款、第 4 項與第 6 條

之 1第 1項申請人範圍，並授權促轉會訂定相關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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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第 6條之 2） 

（五） 另以法律明定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案件之被害者或其

家屬之權利回復事宜。（修正條文第 6條之 3） 

（六） 增訂依修正條文第 6 條第 3 項辦理撤銷有罪判決與其

刑、保安處分及沒收之宣告並公告之案件，其撤銷之效

力及於同一案件中修正條文第 6 條第 4 項之處分；並

依一事不再理原則，增訂曾依第 6 條第 3 項第 2 款提

出之申請而經促轉會駁回確定者，不得再依同款規定

提出申請。（修正條文第 20 條之 1） 

（七） 修正條文第 6條第 6項上訴所定救濟期間已由 10日修

正為 20 日，增訂申請人得適用較有利之修正後上訴期

間規定。（修正條文第 20 條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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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茲將該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

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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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以下稱本條例）自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制定

公布施行，未曾修正。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以下簡稱促轉會）依本條例
規定辦理威權統治時期有罪判決與其刑、保安處分及沒收宣告之立法撤銷、
公告及有罪判決前科紀錄之塗銷，以平復司法不法。惟本條例現行條文第
六條第一項所定應平復司法不法之案件包含追訴、審判，不限於刑事有罪
判決案件，例如偵查中檢察官、軍事檢察官所為之拘束人身自由處分，或
法院於審判期間所為拘束人身自由之裁定等情形，均屬同條第一項應平復
司法不法之範圍，然受限於同條第三項規定，如非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
罪判決」者，促轉會無法依職權或申請辦理公告撤銷。 

另威權統治時期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侵害人民生命、人身自由或財
產之行政不法行為，例如徒刑執行完畢後未立即依法釋放等情形，依本條
例現行規定，促轉會無從辦理平復國家不法與後續權利回復事宜。為解決
上述問題，爰擬具本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增列平復行政不法為促轉會應推動、辦理之事項。（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增訂刑事審判期間其他拘束人身自由之裁定或處分、檢察官或軍事檢

察官因追訴所為之處分為立法撤銷之範圍，修正塗銷前科紀錄之範圍
及增訂司法救濟程序。（修正條文第六條） 

三、增訂促轉會平復行政不法之要件及方式。（修正條文第六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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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增訂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三項第二款、第四項與第六條之一第一項之申
請人範圍，並授權促轉會訂定相關辦法。（修正條文第六條之二） 

五、另以法律明定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案件之被害者或其家屬之權利回復
事宜。（修正條文第六條之三） 

六、增訂依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三項辦理撤銷有罪判決與其刑、保安處分及
沒收之宣告並公告之案件，其撤銷之效力及於同一案件中修正條文第
六條第四項之處分；並依一事不再理原則，增訂曾依第六條第三項第
二款提出之申請而經促轉會駁回確定者，不得再依同款規定提出申請。
（修正條文第二十條之一） 

七、修正條文第六條第六項上訴所定救濟期間已由十日修正為二十日，增
訂申請人得適用較有利之修正後上訴期間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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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條例主管機

關為促進轉型正義委

員會（以下簡稱促轉

會），不受中央行政機

關組織基準法第五條

第三項、第三十二條、

第三十六條及行政院

組織法第九條規定之

限制。 

    促轉會隸屬於行

第二條 本條例主管機

關為促進轉型正義委

員會（以下簡稱促轉

會），不受中央行政機

關組織基準法第五條

第三項、第三十二條、

第三十六條及行政院

組織法第九條規定之

限制。 

    促轉會隸屬於行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六

條之一，第二項第三款

增列平復行政不法為促

轉會規劃、推動事項，

並依法制體例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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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為二級獨立機

關，除政黨及其附隨組

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

條例另有規定外，依第

四條至第七條規定，規

劃、推動下列事項： 

一、開放政治檔案。 

二、清除威權象徵、保

存不義遺址。 

三、平復司法不法及行

政不法、還原歷史

真相，並促進社會

政院，為二級獨立機

關，除政黨及其附隨組

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

條例另有規定外，依本

條例第四條至第七條

規定，規劃、推動下列

事項： 

一、開放政治檔案。 

二、清除威權象徵、保

存不義遺址。 

三、平復司法不法、還

原歷史真相，並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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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 

四、不當黨產之處理及

運用。 

五、其他轉型正義事

項。 

進社會和解。 

四、不當黨產之處理及

運用。 

五、其他轉型正義事

項。 

第六條 威權統治時期，

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

序、侵害公平審判原則

所追訴或審判之刑事

案件，應重新調查，不

適用國家安全法第九

條規定，以平復司法不

第六條 威權統治時期，

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

序、侵害公平審判原

則所追訴或審判之刑

事案件，應予重新調

查，不適用國家安全

法第九條規定，藉以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酌

作文字修正。 

二、修正第三項： 

（一）現行第三項規定

撤銷之標的僅限

於「刑事有罪判

決」，惟在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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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彰顯司法正義、導

正法治及人權教育，並

促進社會和解。 

    前項平復司法不

法，得以識別加害者並

追究其責任、回復並賠

償被害者或其家屬之

名譽及權利損害，及還

原並公布司法不法事

件之歷史真相等方式

為之。 

    下列案件，如基於

平復司法不法、彰顯

司法正義、導正法治

及人權教育，並促進

社會和解。 

       前項之平復司

法不法，得以識別加

害者並追究其責任、

回復並賠償被害者或

其家屬之名譽及權利

損害，及還原並公布

司法不法事件之歷史

真相等方式為之。 

統治時期所為之

刑事追訴或審判

案件，有因違反

自由民主憲政秩

序、侵犯公平審

判原則而侵害人

權，應依第一項

之意旨予以平復

司法不法之情

況，並不限於「刑

事有罪判決」之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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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原因事實而受刑

事審判者，其有罪判決

與其刑、保安處分及沒

收之宣告、單獨宣告之

保安處分、單獨宣告之

沒收，或其他拘束人身

自由之裁定或處分，於

本條例施行之日均視

為撤銷，並公告之： 

一、受難者或受裁判者

依二二八事件處理

及賠償條例、戒嚴

      下列案件，如基

於同一原因事實而受

有罪判決者，該有罪

判決暨其刑、保安處

分及沒收之宣告，於

本法施行之日均視為

撤銷，並公告之： 

一、依二二八事件處理

及賠償條例、戒嚴

時期不當叛亂暨匪

諜審判案件補償條

例與戒嚴時期人民

（二）威權統治時期受

「刑事審判」，

但未受有刑事有

罪判決之案件，

審判機關或法

官、軍法官仍有

在審判程序中作

成違反自由民主

憲政秩序、侵害

公平審判原則之

裁定或處分，例

如：單獨宣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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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不當叛亂暨匪

諜審判案件補償條

例與戒嚴時期人民

受損權利回復條例

之規定，而獲得賠

償、補償或回復受

損權利之刑事審判

案件。 

二、前款以外經促轉會

依職權或申請，認

屬依本條例應平復

司法不法之刑事審

受損權利回復條例

之規定，而獲得賠

償、補償或回復受

損權利之受難者。 

二、前款以外之案件，

經促轉會依職權或

依當事人之聲請，

認屬依本法應予平

復司法不法之刑事

有罪判決者。 

      依前項規定撤銷

之有罪判決前科紀

保安處分、單獨

宣告之沒收，或

於審判期間受軍

事審判機關羈

押，但於宣判前

死亡而審判機關

為不受理判決等

情形。 

（三）又參考德國一九

九八年八月二十

五日公布之「撤

銷納粹時期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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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件。 

    檢察官或軍事檢

察官於第一項刑事案

件為追訴所為拘束人

身自由或對財產之處

分，準用前項規定。 

    依前二項規定撤

銷之有罪判決、單獨宣

告之裁定或處分、有關

追訴之處分等前科紀

錄，應塗銷之 

    第三項第二款及

錄，應塗銷之。 

      第三項第二款之

聲請人對於促轉會駁

回聲請之處分不服

者，自送達駁回處分

後十日內，得以第一

項之事由就該刑事有

罪判決，向高等法院

及其分院設立之專庭

提起上訴。 

      被告死亡者，刑

事訴訟法有關被告不

不法判決暨前優

生法院絕育判決

之法律」第一條

及第二條第一款

至第三款，以國

會立法撤銷者，

不限於刑事法院

之判決，刑事法

院之裁定亦在國

會立法撤銷之範

圍內爰予修正。 

（四）為避免概念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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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申請人對於促

轉會駁回申請之處分

不服者，自送達駁回處

分之次日起二十日內，

得以第一項之事由就

該刑事有罪判決、單獨

宣告之裁定或處分、有

關追訴之處分向高等

法院及其分院設立之

專庭提起上訴、抗告或

聲請撤銷之。 

    被告死亡者，刑

到庭不能進行審判及

第三百零三條第五款

之規定，於前項規定

不適用之。 

      高等法院及其分

院設立專庭審理第五

項之案件，其組織及

相關辦法，由司法院

定之。 

使民眾誤以為

「當事人」僅指

不法刑事追訴處

分或裁判本人，

爰刪除第二款

「當事人」等之

用語，並酌作文

字修正。另於第

六條之二規定申

請資格，併予敘

明。 

三、威權統治時期受「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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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訴訟法有關被告不

到庭不能進行審判及

第三百零三條第五款

之規定，於前項規定

不適用之。 

    高等法院及其分

院設立專庭審理第六

項之案件，其組織及

相關辦法，由司法院

定之。 

事追訴」，但未經

審判之案件，檢察

官、軍事檢察官亦

有於追訴期間作成

違反自由民主憲政

秩序處分之情形，

例如人民於未經起

訴、未經不起訴或

經不起訴處分確定

前受羈押或限制人

身自由（戒嚴時期

人民受損權利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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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第六條第一項

第二款前段及戒嚴

時期不當叛亂暨匪

諜審判案件補償條

例第十五條之一第

三款參照）；或檢

察官、軍事檢察官

對人民之財產為不

法之扣押、沒收處

分。此類案件亦應

依第三項之立法意

旨賦予立法撤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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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又案件業依

二二八事件處理及

賠償條例、戒嚴時

期不當叛亂暨匪諜

審判案件補償條例

與戒嚴時期人民受

損權利回復條例之

規定，而獲得賠償、

補償或回復受損權

利者，促轉會得逕

行辦理公告撤銷，

不須重新調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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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案件，促轉會仍

應依職權或申請認

定之，爰增訂第四

項。 

四、第四項移列至第五

項，並配合第三項

之修正及增訂第四

項，酌作文字修正。

塗銷之範圍包含經

公告立法撤銷之有

罪判決、保安處分、

沒收宣告、其他拘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86
次
院
會
會
議

00
86
7C
55
06
11
D5
82



19 
 

束人身自由以及對

財產之裁定或處

分。 

五、第五項移列為第六

項，並修正如下： 

（一）配合立法撤銷之

對象修正擴及裁

定及處分，增訂

抗告、聲請撤銷

之救濟程序。 

（二）現行刑事訴訟法

關於上訴、抗告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86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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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聲請撤銷之期

限規定各有不

同，惟本條例所

處理威權統治時

期之司法不法判

決、裁定及處分

為轉型正義工程

處理之對象，具

有特殊性，爰定

明其救濟期間均

為二十日。 

六、第六項移列為第七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86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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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內容未修正。 

七、第七項移列為第八

項，並酌作文字修

正。 

第六條之一 威權統治

時期，政府機關或公務

員為達成鞏固威權統

治之目的，違反自由民

主憲政秩序，所為侵害

人民生命、人身自由或

剝奪其財產所有權之

處分或事實行為，由促

 一、本條新增。 

二、增訂第一項。 

（一）依第一條第二項

規定，轉型正義

應匡正之國家不

法行為為威權統

治時期違反自由

民主憲政秩序之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86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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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會依職權或申請確

認不法，以平復行政不

法。 

    前條第三項第一

款案件之受難者或受

裁判者，於獲得賠償、

補償或回復受損權利

範圍內所受之前項處

分或事實行為，自本條

例修正施行之日起，均

視為不法。 

      前條第二項平復

不法行為及結

果，惟現行條文

第六條所定應平

復之範圍僅限於

司法不法，就威

權統治時期國家

透過行政權之作

用，在法律或事

實上違反自由民

主憲政秩序而侵

害人民權利之不

法行為，則尚無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86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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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不法之方式，於

本條準用之。  

平復之規定，應

屬法制之闕漏。 

（二）參照德國二〇一

九年十二月十二

日修正之「撤銷

前東德地區違反

法治國行政決定

及接續的衍生性

請求權法」及「平

復與補償前東德

地區受違反法治

國的刑事訴追措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86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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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被害人法

律」等立法例，

將前東德時期

內，國家所為侵

害人民生命、人

身自由及財產之

行政不法行為納

入平復範圍，例

如官署為逮捕命

令或剝奪人身自

由之決定、財產

侵奪、強制安置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86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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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強制實施

精神治療等。 

（三）又促轉會於辦理

第六條第三項業

務時，亦有於威

權統治時期，官

署為達成鞏固威

權統治之目的，

而為違反自由民

主憲政秩序致侵

害人民權利之行

為，例如被害者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86
次
院
會
會
議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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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不法追捕期間

遭軍事或治安機

關射殺或擊斃；

被害者獲無罪判

決後卻由治安機

關送相當處所進

行感訓處分；治

安機關於被害者

服滿刑期後，未

依法釋放並移送

相當處所強制工

作；被害者受徒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86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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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或感訓處分宣

告並執行完畢，

卻未立即依法釋

放；治安或警察

機關為抑制政治

性言論，將被害

者裁決送交相當

處所執行矯正處

分或查扣當事人

出版物等；軍隊

於二二八事件期

間洗劫被害者之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86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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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此類案件

均非屬司法不法

案件，不在現行

促轉會依職權或

申請平復之範

圍，爰增訂平復

行政不法之規

定。 

（四）又威權統治時期

公務員於執行職

務時，恣意妄為，

侵害人民權利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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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次
院
會
會
議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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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亦所在多有，

例如軍事及治安

機關人員於搜捕

期間，恣意掠奪

財產，或於偵訊

期間刑求拷打被

害者等。考量此

類情形，係該公

務員以壓迫體制

為其靠山，利用

執行職務之外

觀，或藉勢藉端，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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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會
會
議

00
86
7C
55
06
11
D5
82



30 
 

或濫用權限，逞

其私欲，其行為

不僅違反自由民

主憲政秩序，其

結果視人民為草

芥，以強化威權

統治，核屬轉型

正義工程下，應

平復之國家不法

行為樣態，爰明

定「公務員」個

人不法行為亦納

行
政
院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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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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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應平復行政不

法之類型。  

三、修正條文第六條第

三項第一款所定受

難者或受裁判者於

本條例修正條文施

行前，業經財團法

人二二八事件紀念

基金會、財團法人

戒嚴時期不當叛亂

暨匪諜審判案件補

償基金會及法院予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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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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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賠（補）償或回

復受損權利者，參

照第六條第三項第

一款之立法原則，

應予立法平復不法

之效果，無須另行

個案認定，爰增訂

第二項。 

四、增訂第三項，明定

平復行政不法之方

式準用修正條文第

六條第二項所定平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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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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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司法不法之方

式。 

第六條之二 第六條第

三項第二款、第四項

及前條第一項之申

請，由受不法追訴、

審判、行政處分或事

實行為而權利受損之

人為之。但權利受損

之人死亡者，由家屬

為之。 

    前項申請程序人

 一、本條新增。 

二、依修正條文第六條

第三項第二款、第

四項及第六條之一

第一項規定，促轉

會得依申請辦理司

法不法案件之撤銷

及行政不法案件之

確認，爰增訂第一

項，明定申請人之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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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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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附之文件資料、

權利受損之人死亡得

提出申請之家屬範圍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促轉會定之。 

資格。 

三、申請程序應填具申

請檢附文件資料及

申請人死亡得提出

申請之家屬範圍，

涉及人民權益事

項，須由法規命令

定之，爰增訂第二

項，授權促轉會訂

定相關辦法。 

第六條之三 第六條第

二項及第六條之一第

 一、本條新增。 

二、司法不法及行政不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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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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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準用第六條第二

項被害者或其家屬之

權利回復事宜，另以法

律定之。  

法之被害者權利回

復，涉及人民基本

權利事項及國家預

算之分配，有另以

法律明定其範圍、

方式、申請權人、

標準等相關事宜之

必要性，爰增訂本

條規定。 

第二十條 對於促轉會

之行政處分不服者，

除本條例另有規定

第二十條 對於促轉會

之行政處分不服者，

得於收受處分書後三

一、修正條文第六條第

三項第二款及第四

項之申請人不服促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86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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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得於收受處分書

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三十日內向促轉會申

請復查；對於復查決

定不服者，得於收受

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

月內提起行政訴訟。 

十日內向促轉會申請

復查；對於復查決定

不服者，得於收受決

定書後二個月內提起

行政訴訟。 

轉會處分者，得依

同條第六項規定，

向高等法院及其分

院設立之專庭提起

上訴、抗告或聲請

撤銷，除此之外，

適用本條所定救濟

程序。為示區別，

增訂「除本條例另

有規定外」之文字。 

二、又訴願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訴

行
政
院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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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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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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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之提起，應自行

政處分達到或公告

期滿之次日起三十

日內為之。」為符

體例及杜絕爭議，

增訂「或公告期滿

之次日起」之文字。 

第二十條之一  已依第

六條第三項撤銷有罪

判決與其刑、保安處分

及沒收之宣告並公告

之案件，有第六條第四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例修正施行前

或施行後，依第六

條第三項立法撤銷

並公告之刑事案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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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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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所定情形者，其撤銷

之效力及於同一案件

中第六條第四項之處

分。 

    本條例修正施行

前，依第六條第三項第

二款提出申請而經促

轉會駁回確定者，不得

再依同款規定提出申

請。 

件，其案件中有修

正條文第六條第四

項所定檢察官、軍

事檢察官所為違反

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而侵害人身自由或

財產之處分者，亦

為撤銷效力所及，

無需重複調查審

理，爰增訂第一

項。 

三、另基於一事不再理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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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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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依第六條第

三項第二款提出申

請，經促轉會駁回

確定者，非有行政

程序法第一百二十

八條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三款事由，不

得再行提出相同申

請，為臻明確，爰

增訂第二項。又第

二項所定「經駁回

確定者」，係指：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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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符申請要件而

被駁回（例如：

非屬威權統治時

期之刑事有罪判

決或不具申請人

適格者），申請

人逾期提出申請

復查或依第二十

條提出申請復

查，促轉會仍為

相同駁回處分。 

（二）符合申請要件，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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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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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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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經促轉會認定

非屬六條第三項

所定應平復司法

不法之刑事有罪

判決、裁定或處

分而被駁回，申

請人罹於修正條

文第六條第六項

所定期間或提起

上訴、抗告或聲

請撤銷仍被高等

法院及其分院所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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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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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之專庭駁

回。 

第二十條之二  本條例

於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得提起上訴之案件，

於修正施行日尚未逾

救濟期間，適用修正施

行後第六條第六項之

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第六條第六項所定

上訴期間已由現行

之十日修正為二十

日，即有新舊法過

度適用問題產生。

於本條例修正條文

施行前得提起上訴

之案件，於修正施

行日尚未罹於救濟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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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者，應依有利

於聲請人之原則，

使其適用較有利之

修正後上訴期間計

算，爰增訂本條。 

第二十一條 本條例自

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修正條文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

之。 

第二十一條 本條例自

公布日施行。 

一、先認定國家不法行

為，再行辦理被害

者或其家屬權利回

復及相關賠償事

宜，為平復國家不

法之先後步驟，而

就被害者或其家屬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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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利回復事宜，

亦須另以法律定

之，為避免未來法

律適用發生扞格，

爰增訂第二項，由

行政院另定本條例

修正條文之施行日

期。 

二、第一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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